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
 

 
眉职改办〔2013〕31 号 

 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规范专业技术人员初定（确认）专业技术 

职务任职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各区（县）职改办，市级有关部门、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专业技术人

员初定（确认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 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

（一）初定范围和对象 

我市行政区域内各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已取得

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普通高等（中等）院校毕业生（含毕业研究生），

在所学或相近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，试用期满，经单位人事部门

对其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全面考核，考核为合格的人员。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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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、会计、统计、经济、审计、计算机技术与软件技术等已实

行全国统一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专业，不属于初定的范围

和对象。 

（二）初定条件  

1．员级专业技术职务 

大、中专毕业生，试用一年期满。 

2．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 

（1）大专毕业试用期满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2 年。  

（2）大学本科毕业试用一年期满。 

（3）获得第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班毕业

生，在取得最后一个学位或毕业后可申报。 

3．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

（1）硕士学位获得者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3 年。 

（2）博士学位获得者。 

（三）初定材料 

1．《初定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》2 份； 

2．《关于同意 XX同志初定 XX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函》

1 份（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）； 

3．《关于同意 XX 同志初定 XX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报

告》（仅限区县职改部门出具）； 

4．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。 

（四）初定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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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本人将初定材料报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核。 

2．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将初定材料报同级职

改部门初定。其中：区（县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初定人员，由区

（县）职改部门审核汇总后，报市职改部门初定。本人也可委托

档案所在地的人事档案代理机构申报初定材料。 

3．各级职改部门按管理权限发文公布初定中、初级专业技

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。 

4．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职称证书管理

的通知》（眉职改办〔2013〕24 号）规定办理相关证书。 

二、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

（一）确认范围和对象 

因工作变动调入我市行政区域内各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专

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变动前由不同职改部门审批但属同一专业

技术职务序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变动后须重新确认相

应等级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其中：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不属于确

认的范围和对象。 

（二）确认条件 

重新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须经所在单位或主管部

门考核确已具备履行相应岗位职责的能力后，方可予以确认。 

（三）确认材料 

1．《关于同意 XX同志确认 XX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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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份（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）； 

2．《关于同意 XX 同志确认 XX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报

告》（仅限区县职改部门出具）； 

3．《企事业单位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》2 份； 

4．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； 

5．原批准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复印件 1 份或

原批准任职资格文件的复印件 1 份（确认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须同

时提供）； 

6．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（或职称计算

机考试免试审批表）； 

7．相应专业的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； 

8．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（仅限教师）； 

9．职称英语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 份（或职称英语考试

免试审批表，仅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）； 

以上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鲜章。 

（四）确认程序 

1．本人将确认材料报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核。 

2．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将确认材料报同级职

改部门确定。其中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确认人员，由市职改部门

审核汇总后，报省职改部门确认；区（县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确

认人员，由区（县）职改部门审核汇总后，报市职改部门确认，

本人也可委托档案所在地的人事档案代理机构申报确认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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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各级职改部门按管理权限发文公布确认高、中、初级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。 

4．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职称证书管理

的通知》（眉职改办〔2013〕24 号）规定办理相关证书。 

 

附件：1.初定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 

          2.企事业单位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8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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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2013 年 8 月 12 日印发 

- 6 - 



 

 
附件 1 

 
 
 

初定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  
 
 
 
 
 
 
 

单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
拟定职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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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表  说  明 
 

1、本表供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普通高等（中等）院校毕业生（含毕业研究

生）试用期满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使用。1—3 页由本人填写，第 4 页由

人事组织部门填写。填写内容应经人事组织部门审核认可。 

2、填写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如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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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 本  情  况 
 
 

姓  名  性  别   出生年月

民  族  籍  贯  身体状况  
相 

片 
现从事何

专业技术

工作 

参加工

作时间
政治面貌    

毕业时间 学  校 专  业 学 制 学历（学位）

高学历 
     

参加学术

团体及社

会兼职情

况 

 

主 

要 

学 
 

习 

经 

历 

有何特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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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 用 期 工 作 情 况 
 
 

起止时间 工作部门及岗位 主要工作内容 

       

 

主 
要 
工 
作 
成 
绩 
及 
奖 
惩 
情 
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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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 用 期 工 作 小 结 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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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 
在  

 单 
 位 
 意 
 

见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 章 

 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 
 

主  
管  
部  
门  

 意 
见 

技术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 章 

人事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  区 

市   县 
职  

职   改 
改 

部   部 
门 

门   意 
意 

公    章 见      公    章 
见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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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企事业单位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 

姓  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现所在单位 参加工  党 派   
及行政职务 作时间 

学   历  学 位  业务专长  

原在何单位任  
何专业技术职务 

试用期 
何时调入现单位工作    

（由单位自定） 

拟新聘何专业技术职务  

 
 

专 

业 

技 

术 
工 
作 

情 

况 

试 

用 

期 

所 

作 
的 
主 

要 

 
 
 
 
 
 
 

 
 
 所

在
单
位
意
见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 章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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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
管
部
门
意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区
县
职
改
部
门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
职
改
部
门
意
见 

 

 

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省
职
称
改
革
领
导
小
组
意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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